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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目標及宗旨
1998年4月開始實施

香港創新科技署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推行及管理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PC) 執行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



計劃背景、目標及宗旨

目的：
透過提供財政資助和專業意見，協助從未擁有
專利的公司及個人作出首次申請。

好處：
支持本地公司及發明者申請專利以保障其知識
產權，把創作成果轉化成無形資產
鼓勵社會及有關產業的創新風氣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詳情



申請資格

從未在任何國家或地區擁有任何專利的個人或公司

個人申請：香港永久居民／准予逗留本港不少於七年
的本港居民；必須是該項申請的唯一發明人或其中一
名共同發明人

公司申請：必須是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 
於本港註冊成立的香港有限公司，該發明的每一名發
明人均必須為與申請公司有直接關係，例如：公司東
主、股東、董事或職員



資助範圍

所有具備科技元素的發明

外觀設計及商標不會獲得資助



專利權歸屬

計劃資助下取得的專利權
全屬有關申請人或公司所有



資助方式

每項獲批申請最高資助額為HKD100,000 或 申請費用
總額的90%

（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獲批資助費用包括：專利檢索費、技術評審費、律師
費、顧問費、正式提交專利申請涉及的費用、生產力促
進局收取的行政費用（大約相等於申請費總額的20%）

其他項目，例如：申請獲批前的任何其他開支、已獲頒
專利的續期費等將不獲資助



申請限期

申請資助獲批當日起計三年內有效，而資助金
額不能轉讓。

資助金額不足以支付專利申請費用的餘額，由
申請人或公司承擔。



申請表格及詳細資料

申請表格及有關資助計劃的詳細資料，
可到以下網頁下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 http://www.itc.gov.hk/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ttp://www.hkpc.org
知識產權服務中心http://www.ipsc.org.hk

http://www.itc.gov.hk/
http://www.hkpc.org/
http://www.ipsc.org.hk/


如何決定選擇申請標準專利、
 短期專利或外觀設計？



第1部份：專利的介紹



專利的介紹

什麼是專利?

由專利機構授予的專有權
一個合法的專利讓專利擁有者排除其
他人製做, 使用, 售賣或進口由專利中
權利要求包含的專利產品



創造性

新穎性

實用性

什麼可以給予專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於1984年3月12日頒佈，並於

 1985年4月1日正式施行
 

，1992年進行第一次修訂，2000
 年再進行第二次修訂。第三次專利法修正案已於2008年

 12月27日通過，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



專利可行性
不可獲得專利

缺乏新穎性
例子：跟踪、模仿、學習、拷貝、複制、
仿制、反向工程

可獲得專利
首創發明、組合發明、改進發明

例子：小鳥尿片、二合一眼鏡連耳筒 、
玩具的轉向裝置



誰可以申請專利?
基本的規則是, 發明者將擁有專利

除非發明者 :
書面協議把專利轉讓別人
是僱員, 他在執行正常職務中產生的發
明, 該權利由其僱主擁有

專利的介紹



您應該何時申請專利?

專利申請必須在發明公開之前被存檔

公開包括
口頭，如演講
出版，如文章,展示工程圖
使用，如派試用裝
廣告

例外: 寬限申請--
 

美國 & 澳洲
若發明者在傳檔前12 個月公開的發明仍可申請

專利的介紹



地域保護

專利法只保護在被授予專利的地域上
有效

香港、中國、澳門及台灣須個別申請

專利的介紹



第2部份：專利的種類



專利的種類

擁有兩類型專利申請:-
如澳洲,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中華人
民共和國, 南韓, 西班牙, 臺灣, 泰國

最多20 年期限
取決於實質的審查
申請時間約 3-5年

最多6-15 年期限
(根據個別國家而定)

沒有實質的審查
創造性較底
申請時間約 1年



巴黎公約

在會員國之中互相承認第一個專利申請
日。 i.e.  優先權日期

根據第一個國家的專利申請日起12月
內在其他巴黎公約成員國申請專利而獲
得優先權的追認

專利的種類



申請人 專利局

說明
圖

權利要求
簡介

申請表
要求檢索
存檔費
檢索費

發出受理通知書
提出申請日期

已存檔之申請 說明書A

審查員開始進行檢索

專利的種類
專利存檔一般程序



要求審查
審查費

對說明書及權利要求進行審查

繳納證書費

公告已批准之專利 說明書B

審查員提出反對
(審查意見通知書)

審查員拒絕專利申請或決定授予專利
 權

針對審查員的意見進行答
 辯及將修改後的申請存檔

專利的種類



外觀設計  Registered Design



第1部份:  外觀設計介紹



外觀設計介紹

什麼是外觀設計?

擁有新穎的外觀設計產品
均可申請註冊。
外觀設計指產品的形狀, 構

形, 圖案或裝飾的特色, 而該特
色是在經製成的物品上吸引視
線和肉眼可判別的特色。



"形狀, 構形"
是指一件立體產品的形狀, 如玩具水槍, 
水壺

"圖案或裝飾"
是指在平面上的裝飾元素, 如牆紙，地
毯

外觀設計介紹



什麼設計可以註冊? 

新設計 -必須大體上和已使用或已登記的設計是不
同的, 就現有的物品作以下的變動是不足的:

改變顏色
大小不同
物料

特點必須是分明和可"由眼睛判斷"其特點

外觀設計介紹



為什麼要註冊外觀設計? 

擁有人可獨享專有權來使用和開發設計
特許其他人使用其設計
可向違反運用設計的人提出起訴

外觀設計介紹



誰可申請外觀設計? 

設計者可申請註冊

◊ 經過書面轉讓◊ 僱員在就業其間創造◊ 委任它人創
 造設計

外觀設計介紹



區域性保護 :
在香港註冊的設計只可能在香港被受保護

新穎性
所有申請外觀註冊的產品提交申請前必須要新，
即從未公開

優先權利:
巴黎公約國家
WTO成員
6 個月內追認優先權

外觀設計介紹



第2部份:  提出外觀設計申請



分類 1 食品
分類 2 服裝和服飾物件
分類 3 旅行用具 箱盒 陽傘和個人物品 (不屬別類的)
分類 4 刷具
分類 5 紡織物件 人造和天然材料之片材類
分類 6 家具
分類 7 家用物品 (不屬別類的)
分類 8 工具和五金器材
分類 9 用於運輸或處理貨物的包裝和容器
分類 10 鐘 手錶和其他計測儀器
分類 11 裝飾物件
分類 12 運輸或升降的工具
分類 13 電力生產 分配或變壓的設備
分類 14 錄製 通訊或資訊起複的設備
分類 15 機具 (不屬別類的)

Locarno Classification (洛迦諾分類號
 

)

提出外觀設計申請



分類 16 照相 電影和光學裝置
分類 17 樂器
分類 18 印刷和辦公室機器
分類 19 文具和辦公室設備 美術用品和教學材料
分類 20 銷售和廣告設備 標誌
分類 21 遊戲 玩具帳篷和運動貨品
分類 22 武器 火藥用品 以及狩獵 釣魚和滅蟲的用具
分類 23 液體分配設備 衛生 供熱 通風和空調設備 固體燃料
分類 24 醫療和實驗室設備
分類 25 建築物單位和建築元素
分類 26 照明裝置
分類 27 煙草和煙具
分類 28 藥品和化妝用品 梳洗用品和裝置
分類 29 防火救援 預防事故和救生的裝置和設備
分類 30 護理動物的用品
分類 31 食物或飲料製作的機器和器具 (不屬別類的)
分類 99 雜項

提出外觀設計申請



第一部分完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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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知識產權戰略

張頌恩小姐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創新及知識產權部

本簡報的所有版權受到保護, 未經香港生

 
產力促進局書面許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和方法複制抄襲本簡報的任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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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一. 專利訊息資料庫的應用

二.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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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訊息資料庫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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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利文獻的概念

專利文獻主要包括：

各種類型的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說明書

各種類型的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公報、
文摘和索引

涉及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分類資料

專利文獻按一般的理解主要是指各國專利
局或專利合作組織的正式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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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佈國家

 
或機構

公開號

公告日

發明名稱

發明人

受讓人

申請號

申請日

優先權

IPC分類

UPC分類

檢索領域引證專

 
利文獻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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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利用專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

專利信息檢索種類

專利技術信息檢索
追溯檢索

定題檢索

專利性檢索
新穎性檢索

創造性檢索

侵權檢索
防止侵權檢索

被動侵權檢索

專利法律狀態檢索
專利有效性檢索

專利地域性檢索

同族專利檢索

技術貿易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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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性檢索
看看您的知識產權可否登記
不要投資時間及金錢去研發別人己登記的知

 識產權。

侵權檢索
避免侵別人的知識產權

如發現您的研發項目必須使用該已登記的知
 識產權，您需要得到該已登記的知識產權許
 可證或購買該知識產權。

1.2 利用專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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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技術信息檢索
尋找相近的知識產權

專利法律狀態檢索
監視別人的專利狀態
檢查別人的專利法律狀態是否有效。

專利檢索就可以帶您看看發展中之科
 技的目前進步水準。在閱讀相近似的
 知識產權資訊時，有助您了解市場趨
 勢和競爭者的活動。

1.2 利用專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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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料庫常用的檢索技術:
布尔邏輯組配 “與”-AND，“或”-OR，“非”-
NOT
通配：截斷檢索(“?”或“%”)，強制檢索(“”)
位置檢索：鄰詞檢索，共存檢索

1.2 利用專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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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檢索策略，廣義講是指為實現檢索目標而制
訂的全盤計畫和方案。構造檢索策略通常包括以
下步驟:

分析課題

選擇數據庫

分析概念，選擇檢索詞

構造檢索式

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檢驗，優化檢索策略）

調整檢索式再檢索

1.2 利用專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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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專利文獻的途徑，即檢索入口
號碼途徑：申請號、專利號、分類號、優先權項

名稱途徑：發明人、專利權人

主題途徑：主題詞

分類途徑：技術主題的分類號

優先權項途徑：優先權項包括基本專利的申請號、申
請國別和申請日期

1.2 利用專利資料庫進行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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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互聯網專利數據庫
1 中國專利檢索數據庫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zljs/
2 歐洲專利檢索數據庫

http://ep.espacenet.com
3 美國專利檢索數據庫

http://patft.uspto.gov
4 日本專利檢索數據庫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5 香港專利檢索數據庫

http://ipsearch.ipd.gov.hk

1.3 專利資料庫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zljs/
http://ep.espacenet.com/
http://patft.uspto.gov/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ipsearch.i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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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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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發展趨勢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發明專利

實用新型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1-7月)

中國每年專利申請量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外在環境因素:
現在知識產權已廣泛認識及應用, 很多個人或企業已懂得用專利保護他們發明的成果, 因此有些技術行業已形成”專利叢林”, 即密集專利包圍該技術, 令別人難以將該技術design around或需取得該專利的license, 否則容易侵犯別人的專利。如semiconductors, electronic product,mp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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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 -- 專利檢索
針對一個與發明概念相關的專利文件作文獻分析
深入的了解該專利說明書內容

定量分析 -- 專利地圖

針對整體專利產品發展趨勢作數量統計分析

以宏觀的角度用圖像顯示該項技術或是特定公司
 發展的概況

2.1 專利情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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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專利地圖作趨勢分析

專利檢索

文獻 圖

情報加工及整理

專利地圖

技術分佈

國家分佈

曆年申請

專利權人

公司發明人

全球專利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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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流程

產
品/

技
術
主
題

專
利
檢
索

專
利
整
理

繪
製
地
圖

地
圖
分
析

定
立
商
業
決
策

2.2 專利地圖作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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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專利文獻的要素繪製,如:

專利申請日

專利公告日

專利權人

專利國際專利分類號(IPC)
專利地區

專利發明人

引用專利

2.2 專利地圖作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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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智者」促進發明創新

http://patentmap.hkpc.org

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

歐洲專
利局

瑞士

德國 法國

中國

英國

日本
美國

HKPC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推出線上
 

「智
 者」促進發明創新，搜羅了國內及

 國外的專利文件約共2千2百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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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 ● 始 計 篇 第 一 ：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
孫子兵法與專利情報的謀略
地 形 篇：知 彼 知 己 ， 百 戰 不 殆
兵 勢 篇：故 善 戰 者 ， 求 之 於 勢
行 軍 篇：險 形 者 ， 我 先 居 之 ；若 敵 先 居 之 ， 勿 從也
謀 攻 篇 ：料 敵 制 勝 ， 計 險 阨 遠 近 ，上 將 之 道 也

2.2 孫子兵法應用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孫子認為戰爭是國家大事,關係國家生死存亡,不可不研究 
商場如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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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略(一)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了解敵方也了解自己，每一次戰爭都不會有危險 )

地 形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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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析:

了解整個技術領域專利申請數量之發展趨勢

認識主要競爭者，了解他們的專利及業務發展
方向

了解主要競爭者在市場的領導位置

謀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了解敵方也了解自己，每一次戰爭都不會有危險 )

分析整個技術領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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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略(二)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

(善戰者追求形成有利的形勢) 

兵 勢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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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領域的變化過程

主要分析:

幫助企業分析是否進入該技術領域的時
機，掌握領導位置

謀略:故善戰者，求之於勢
(善戰者追求形成有利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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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略(三)
險形者，我先居之；
若敵先居之，勿從也

(在“險”形地域上，如果我軍先敵佔領，就必須控制開闊向陽的高地﹔
如果敵人先我佔領，就應該率軍撤離，不要去攻打它。) 

行 軍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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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PC 技術分類分析

主要分析:

現今社會競爭劇烈，幫助企業需要找出
可生存的空間--「藍海」

謀略: 險形者，我先居之；
 若敵先居之，勿從也

藍海戰略

(在“險”形地域上，如果我軍先敵佔領，就必須控制開闊向陽的高地﹔
如果敵人先我佔領，就應該率軍撤離，不要去攻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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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海戰略 (Blue Ocean Strategy)

2005年2月：W‧錢‧金(W.Chan Kim)和勒妮‧莫博
涅(Renee Mauborgne) 教授合著了《藍海戰略》
(Blue Ocean Strategy) 。
企業超越傳統產業競爭、開創全新市場的戰略。
“紅海”是競爭極其激烈的市場，但“藍海”也不是一
個沒有競爭的領域，而是通過差異化手段得到的
一個嶄新的市場領域。企業憑借其創新能力獲得
更快的增長和更高的利潤。
與已有的、通常呈現為收縮趨勢的競爭市場需求
不同，藍海戰略考慮的是如何創造需求，突破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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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專利分類

A 人類生活必需

B 作業、運輸

C 化學；冶金；組合技術

D 紡織；造紙

E 固定建築物

F 機械工程；照明；供熱；武器；爆破

G 物理

H 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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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略(四)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上將之道也
(正確判斷敵情，考察地形險易，計算道路遠近，
這是高明的將領必須掌握的方法)

謀 攻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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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產品發展比較

分析的用處:

產品/產品線比較每年專利申請的增長
速度，協助企業安排有關資源分配。

謀略: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上將之道也

(正確判斷敵情，考察地形險易，計算道路遠近，
這是高明的將領必須掌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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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專利法的實施
 

-
企業需要留意的重點介紹

吳偉強
 

先生
 創新及知識產權部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09年12月3日



一、中國專利法立法及歷次修改
 

1. 19841. 1984年制定專利法年制定專利法 (1985(1985年年44月月11日起實施日起實施)) 
2. 19922. 1992年第一次修改年第一次修改 (1993(1993年年11月月11日起實施日起實施)) 
3. 20003. 2000年第二次修改年第二次修改 (2001(2001年年77月月11日起實施日起實施)) 
4. 20084. 2008年第三次修改年第三次修改 (2009(2009年年1010月月11日起實施日起實施))



ⅠⅠ
 

總則總則
 

原原21  21  改改13  13  
ⅡⅡ

 
授予專利權的條件授予專利權的條件

 
原原4    4    改改33 

ⅢⅢ
 

專利的申請專利的申請
 

原原8    8    改改3   3   
ⅤⅤ

 
專利權的期限、終止和無效專利權的期限、終止和無效

 
原原6    6    改改11 

ⅥⅥ
 

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原原8  8  改改3  3  增增33 
ⅦⅦ

 
專利權的保護專利權的保護

 
原原12   12   改改6  6  增增33

二、專利法第三次修改涉及條款



三、三、專利法第三次修改主要內容專利法第三次修改主要內容

1. 1. 調整立法調整立法宗旨、完善專利客體定義宗旨、完善專利客體定義

2. 2. 提高提高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授權條件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4.4.推動專利的實施推動專利的實施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6. 6. 簡化行政手續，明確政府職責簡化行政手續，明確政府職責

7. 7. 其他修改其他修改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1. 1. 调整调整立法立法宗旨宗旨、完善专利客体定、完善专利客体定义义

(1)(1)立法宗旨立法宗旨((新法第新法第11条条) ) 

““为了保护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发明创造专发明创造专
 利权利权，鼓励发明创造，，鼓励发明创造，推动推动有利于有利于发明创造的发明创造的
 推广推广应用，应用，提高创新能力，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和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特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法。制定本法。””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指出建立创新型国家。指出建立创新型国家。

将将““有利于有利于””修改为修改为““推动推动””，则更显主动地位。，则更显主动地位。



1. 1. 調整調整立法宗旨、完善專利客體定義立法宗旨、完善專利客體定義

(2)(2)專利客體定義專利客體定義((新法第新法第22條條))
““本法所稱的發明創造是指發明、實用新型本法所稱的發明創造是指發明、實用新型

 和外觀設計。和外觀設計。

發明，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發明，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
 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

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
 其結合所提出的適於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其結合所提出的適於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

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
 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
 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



1. 1. 調整調整立法宗旨、完善專利客體定義立法宗旨、完善專利客體定義

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定義直接涉及中國專利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定義直接涉及中國專利

保護的客體，是專利制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基礎。保護的客體，是專利制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基礎。

原專利法未對這三個概念進行界定，而是在法律位階原專利法未對這三個概念進行界定，而是在法律位階

較低的較低的《《專利法實施細則專利法實施細則》》中加以定義。中加以定義。

將原將原《《專利法實施細則專利法實施細則》》第第22條關於發明、實用新型和條關於發明、實用新型和

外觀設計的定義引入新法第外觀設計的定義引入新法第22條。條。



2. 2. 提高提高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授權條件

(1) (1) 禁止重複授權原則禁止重複授權原則
 

((新法第新法第99條條))
(2) (2) 向外申請的保密審查向外申請的保密審查

 
((新法第新法第2020條條))

(3) (3) 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
 圍圍

 
((新法第新法第2222條條))



2. 2. 提高提高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授權條件

(1)(1)禁止重複授權原則禁止重複授權原則 ((新法第新法第99條條))

““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
 是，同一申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是，同一申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
 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先獲得的實用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先獲得的實用
 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
 用新型專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用新型專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

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
 利的，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利的，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 ””



(1)(1)禁止重複授權原則禁止重複授權原則

禁止重複授權原則的本質是一發明一專利，否則專利權之間就會禁止重複授權原則的本質是一發明一專利，否則專利權之間就會
產生衝突。產生衝突。

原專利法僅規定的先申請原則，先申請原則僅是禁止重複授權原原專利法僅規定的先申請原則，先申請原則僅是禁止重複授權原
則的手段，而禁止重複授權則原則的手段，而禁止重複授權則原《《專利法實施細則專利法實施細則》》1313條中加以條中加以
規定。此次修改引入實施細則中的規定並明確例外情況。規定。此次修改引入實施細則中的規定並明確例外情況。

為了有利於申請人儘快保護其發明，新法規定了禁止重複授權的為了有利於申請人儘快保護其發明，新法規定了禁止重複授權的
例外情況，該例外情況的條件：例外情況，該例外情況的條件：

(1)(1)同一申請人；同一申請人；((否則，違反禁止重複授權否則，違反禁止重複授權))
(2)(2)同日提出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同日提出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否則，變相延長否則，變相延長

專利保護期專利保護期))
(3)(3)先獲實用新型專利權且依然有效；先獲實用新型專利權且依然有效；((否則，其他人可能實施否則，其他人可能實施

失效的實用新型專利而侵犯發明專利權失效的實用新型專利而侵犯發明專利權))
(4)(4)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反之，不可反之，不可))



2. 2. 提高提高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授權條件

((22))向外申請的保密審查向外申請的保密審查 ((新法第新法第2020條條))
““任何任何中國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將在單位或者個人將在中國中國國內國內完成的完成的發明或者實發明或者實

 用新型用新型發明創造發明創造向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向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事先報經國事先報經國
 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保密審查。保密審查的程式、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保密審查。保密審查的程式、
 期限等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執行期限等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執行先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先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申請專利，委託其指定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並遵門申請專利，委託其指定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並遵
 守本法第四條的規定守本法第四條的規定。。

……
對違反本條第一款規定向外國申請專利的發明或者實對違反本條第一款規定向外國申請專利的發明或者實

 用新型，在中國申請專利的，不授予專利權。用新型，在中國申請專利的，不授予專利權。””



((22))向外申請的保密審查向外申請的保密審查

中國單位中國單位//個人→任何單位個人→任何單位//個人。個人。

發明創造→發明、實用發明創造→發明、實用新型新型((不包括外觀設計不包括外觀設計))。。
國內完成→中國完成，與國內完成→中國完成，與““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任何單位或者個人””相對相對
應；發明人的定義、發明人處於中國境內、應；發明人的定義、發明人處於中國境內、((多國發明多國發明
人中人中))處於中國境內的發明人所完成的部分發明。處於中國境內的發明人所完成的部分發明。

無需先提出中國專利申請，但是需要經過國家知識產無需先提出中國專利申請，但是需要經過國家知識產
權局保密審查；具體程式將修改後的實施條例中予以權局保密審查；具體程式將修改後的實施條例中予以
規定。規定。

如不遵守，則不授予專利權如不遵守，則不授予專利權((也是無效宣告請求的理由也是無效宣告請求的理由))。。



2. 2. 提高提高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授權條件

((33))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圍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圍((新法第新法第2222條條))
““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

 創造性和實用性。創造性和實用性。

新穎性，是指新穎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
 在申請日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國內外在申請日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國內外

 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在國內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其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在國內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其他
 方式為公眾所知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沒有；也沒有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同樣的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由他人由他人在申請日以前在申請日以前向國務院專利向國務院專利
 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佈的專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佈的專
 利申請文件利申請文件或者公告的專利檔或者公告的專利檔中。中。



2. 2. 提高提高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授權條件

““創造性，是指創造性，是指與現有技術與現有技術同申請日以前已有的同申請日以前已有的
 技術技術相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相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
 著的進步，該實用新型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著的進步，該實用新型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
 步。步。

實用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能夠製造實用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能夠製造
 或者使用，並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或者使用，並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

本法所稱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本法所稱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
 公眾所知的技術。公眾所知的技術。””



((3)3)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圍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圍

將發明和實用新型的新穎性、創造性的評價基礎統一將發明和實用新型的新穎性、創造性的評價基礎統一
為為““現有技術現有技術””，取消了創造性評價中使用的，取消了創造性評價中使用的““已有的技已有的技
術術””的概念。的概念。

拓寬了拓寬了““現有技術現有技術””的範圍的範圍

((舊法舊法))在申請日在申請日((有優先權的，指優先權日有優先權的，指優先權日))前在前在國國
內外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在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在國內國內公開使用過或者以公開使用過或者以
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的技術。的技術。

相對新穎性：出版物公開的範圍為國內外；而使用公開或其他方相對新穎性：出版物公開的範圍為國內外；而使用公開或其他方
式公開的範圍為國內式公開的範圍為國內((不包括國外以及港澳臺地區不包括國外以及港澳臺地區))。。

((新法新法))申請日以前在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技術。為公眾所知的技術。
絕對新穎性：各種公開方式的範圍均是全球性的。絕對新穎性：各種公開方式的範圍均是全球性的。



((3)3)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圍採用絕對新穎性標準，擴大抵觸申請範圍

擴大了抵觸申請的範圍，以更加徹底地防止重擴大了抵觸申請的範圍，以更加徹底地防止重
複授權。複授權。

((舊法舊法))他人他人在先申請、在後公佈的同樣的發明或者在先申請、在後公佈的同樣的發明或者
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申請人自己的在先申請不夠成申請人自己的在先申請不夠成
抵觸申請，可能造成重複授權抵觸申請，可能造成重複授權))
((新法新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在先申請、在後公佈或者在先申請、在後公佈或者
公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公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包括申請人自己包括申請人自己
的在先申請的在先申請))。。
抵觸申請公開日期在在後申請的申請日之後，不夠抵觸申請公開日期在在後申請的申請日之後，不夠
成現有技術；但是為了防止重複授權，對於抵觸申成現有技術；但是為了防止重複授權，對於抵觸申
請同樣採取請同樣採取““全文內容制全文內容制””，即新穎性評價標準。，即新穎性評價標準。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1) (1) 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新法第新法第2323條條))
(2) (2) 限制外觀設計專利客體範圍限制外觀設計專利客體範圍

 
((新法第新法第2525條條))

(3) (3) 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
 
((新法第新法第2727條條))

(4) (4) 放寬單一性要求放寬單一性要求
 

((新法第新法第3131條條))
(5) (5) 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

((新法第新法第5959條條))
(6) (6) 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

((新法第新法第6161條條))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1)(1)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新法第新法第2323條條))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當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當不屬於現有設計不屬於現有設計同申請日同申請日

 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內公開使用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內公開使用
 過的外觀設計不相同和不相近似過的外觀設計不相同和不相近似；；也沒有任何單位或也沒有任何單位或
 者個人就同樣的外觀設計在申請日以前向國務院專利者個人就同樣的外觀設計在申請日以前向國務院專利
 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告的專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告的專
 利文件中。利文件中。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
 徵的組合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徵的組合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不得與他人不得與他人在申請日以前已在申請日以前已
 經經在先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

本法所稱現有設計，是指申請日本法所稱現有設計，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
 知的設計。知的設計。””



(1)(1)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完善原有完善原有““新穎性新穎性””標準。標準。

語言表述方面：類比新法關於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語言表述方面：類比新法關於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
授權條件的表述，將外觀設計專利的授權條件統一授權條件的表述，將外觀設計專利的授權條件統一
建立在現有設計的基礎上。建立在現有設計的基礎上。

實質內容方面：排除了與現有設計相比整體視覺效實質內容方面：排除了與現有設計相比整體視覺效
果上實質相同的外觀設計，包括：果上實質相同的外觀設計，包括：

與該現有設計完全相同的外觀設計與該現有設計完全相同的外觀設計;;
僅在非設計要點上與現有設計相比有局部細小區別的外觀僅在非設計要點上與現有設計相比有局部細小區別的外觀
設計。設計。



(1)(1)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拓寬現有設計的範圍拓寬現有設計的範圍((採用類似絕對新穎性標準採用類似絕對新穎性標準))
((舊法舊法))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
國內公開使用過的外觀設計。國內公開使用過的外觀設計。

出版物公開的範圍為國內外；而使用公開的範圍為國內出版物公開的範圍為國內外；而使用公開的範圍為國內((不不
包括國外以及港澳臺地區包括國外以及港澳臺地區))。。

((新法新法))申請日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設計。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設計。

各種公開方式的範圍均是全球性的各種公開方式的範圍均是全球性的。。



(1)(1)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新增新增““創造性創造性””標準。標準。
授權的外觀設計與每一項現有設計單獨對比，不僅不授權的外觀設計與每一項現有設計單獨對比，不僅不
應在整體視覺效果上實質相同，還應具有明顯區別。應在整體視覺效果上實質相同，還應具有明顯區別。

排除簡單的商用性轉用類設計排除簡單的商用性轉用類設計

排除與現在設計不相同但與現有設計的區別對產品的整體視排除與現在設計不相同但與現有設計的區別對產品的整體視
覺效果不具有顯著影響的外觀設計覺效果不具有顯著影響的外觀設計

允許將兩項或以上現有設計的特徵組合起來，判斷申允許將兩項或以上現有設計的特徵組合起來，判斷申
請獲得外觀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之相比是否具有明顯請獲得外觀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之相比是否具有明顯
區別。區別。

排除將慣常設計特徵、知名設計的特徵組合而成的設計排除將慣常設計特徵、知名設計的特徵組合而成的設計

排除對多項現有設計的特徵進行簡單組合而成的設計排除對多項現有設計的特徵進行簡單組合而成的設計



(1)(1)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新增新增““抵触申请抵触申请””的规定。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先申请、在后公告的外观设在先申请、在后公告的外观设
计专利申计专利申请请((包括申请人自己的在先申包括申请人自己的在先申请请))；；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的落实需要排除外观设计抵触禁止重复授权原则的落实需要排除外观设计抵触
申请。申请。

修改修改““他人的在先合法权利他人的在先合法权利””规定。规定。

明确明确““在先在先””的含义为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前；的含义为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前；
故他人的在先合法权利必须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故他人的在先合法权利必须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日前取得。日前取得。



(1)(1)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提高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

綜上所述，新法中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包括綜上所述，新法中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條件包括

以下四個方面以下四個方面::

(1)(1)不屬於現有設計；不屬於現有設計；

(2)(2)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相比具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相比具
有明顯區別；有明顯區別；

(3)(3)不屬於抵觸申請範圍；不屬於抵觸申請範圍；

(4)(4)不與他人的在先合法權利相衝突。不與他人的在先合法權利相衝突。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2)(2)限制外觀設計專利客體範圍限制外觀設計專利客體範圍 ((新法第新法第2525條條))

““對下列各項，不授予專利權：對下列各項，不授予專利權：

……
((六六))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

 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

……””



(2)(2)限制外觀設計專利客體範圍限制外觀設計專利客體範圍

““平面印刷品平面印刷品””主要指平面包裝袋、瓶貼、標貼主要指平面包裝袋、瓶貼、標貼
等裝入被銷售商品或附著於其他產品之上、不等裝入被銷售商品或附著於其他產品之上、不
向消費者單獨出售的二維印刷品。向消費者單獨出售的二維印刷品。

““主要起標識作用主要起標識作用”” 是指該二維印刷品的圖是指該二維印刷品的圖
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主要是用於識別產品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主要是用於識別產品
的來源或者生產者，而不是用於使產品的來源或者生產者，而不是用於使產品““富有富有
美感美感””而吸引消費者。而吸引消費者。

床單、窗簾、布匹等紡織品是二維產品，但不床單、窗簾、布匹等紡織品是二維產品，但不
屬於屬於““平面印刷品平面印刷品””，而且其花色或圖案通常也，而且其花色或圖案通常也
不是不是““主要起標識作用主要起標識作用””，故不應被排除。，故不應被排除。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3)(3)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 ((新法第新法第2727條條))

““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
 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外觀設計以及對該外觀設計

 的簡要說明的簡要說明等文件等文件，並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並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
 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類別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類別。。

申請人提交的有關圖片或者照片應當清楚地顯示申請人提交的有關圖片或者照片應當清楚地顯示
 要求專利保護的產品的外觀設計要求專利保護的產品的外觀設計。。 ””



(3)(3)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

根據原專利法實施細則，僅在必要時才需寫明根據原專利法實施細則，僅在必要時才需寫明
對外觀設計對簡要說明；此次修改中，對外觀設計對簡要說明；此次修改中，““簡要簡要
說明說明””作為外觀設計申請必要條件加入法條作為外觀設計申請必要條件加入法條
中。中。

從資訊學的角度而言，圖片或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從資訊學的角度而言，圖片或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
明顯大於其他表現手段。如果不通過文字說明對其明顯大於其他表現手段。如果不通過文字說明對其
進行界定，則容易造成保護範圍的不確定。進行界定，則容易造成保護範圍的不確定。

簡要說明包括：外觀設計產品的名稱、用途、設計簡要說明包括：外觀設計產品的名稱、用途、設計
要點、寫明請求保護色彩、省略視圖、指定一副最要點、寫明請求保護色彩、省略視圖、指定一副最
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指定多項相似外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指定多項相似外
觀設計中的一項為基本設計。觀設計中的一項為基本設計。



(3)(3)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增加簡要說明為申請必備條件

原法規定外觀設計申請必須提交外觀設計產品原法規定外觀設計申請必須提交外觀設計產品
所屬的類別，但是由於申請人或者代理機構進所屬的類別，但是由於申請人或者代理機構進
行分類後，審查員仍然要對外觀設計進行分行分類後，審查員仍然要對外觀設計進行分
類，純粹是重複勞動，因此新法中刪除了此要類，純粹是重複勞動，因此新法中刪除了此要
求。求。

將原專利法實施細則中對圖片或照片的實質性將原專利法實施細則中對圖片或照片的實質性
要求加入新法中，即圖片或者照片應當清楚地要求加入新法中，即圖片或者照片應當清楚地
顯示專利保護的產品的外觀設計。顯示專利保護的產品的外觀設計。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4)(4)放寬單一性要求放寬單一性要求((新法第新法第3131條條))
““一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應當限於

……
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

 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
 觀設計，或者觀設計，或者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

 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外觀設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外觀設
 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4)(4)放寬單一性要求放寬單一性要求

新法中允許新法中允許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外觀設計包括：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外觀設計包括：
((增加的增加的))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

在基本設計基礎上，同一申請人對同一產品的外觀作出的兩在基本設計基礎上，同一申請人對同一產品的外觀作出的兩
項以上項以上((最多最多1010項項))的基本相似的設計方案。的基本相似的設計方案。

根據舊法，相似的外觀設計在同一申請中提出會不符合單一根據舊法，相似的外觀設計在同一申請中提出會不符合單一
性要求而被駁回；在不同申請中提出則會因為不符合性要求而被駁回；在不同申請中提出則會因為不符合““同樣的同樣的
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而被駁回。而被駁回。

((原有的原有的))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產品
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

原實施細則中，同一類別為同一原實施細則中，同一類別為同一小類小類，如：，如：0707--0101餐用盤、餐用盤、
碟、杯、碗；碟、杯、碗；0707--0202鍋、盆；鍋、盆；0707--0303餐刀、餐叉；餐刀、餐叉；

新實施條例中，同一類別為同一新實施條例中，同一類別為同一大類大類。。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5)(5)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新法新法
 第第5959條條))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

……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

 或者照片中的該或者照片中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產品的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專利外觀設計專利
 產品產品為准，為准，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
 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



(5)(5)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

將將““該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為准該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為准””修改為修改為 ““該產品的外觀設該產品的外觀設
計為准計為准””。。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客體應該為產品的外觀設計，而不是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客體應該為產品的外觀設計，而不是
該產品本身，產品僅是外觀設計的載體。該產品本身，產品僅是外觀設計的載體。

確定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時，不能將外觀設計抽象出確定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時，不能將外觀設計抽象出
來，使之脫離專利檔限定的採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單獨予以來，使之脫離專利檔限定的採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單獨予以
保護。故表述為保護。故表述為““以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為准以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為准””，而非，而非““以該外觀以該外觀
設計為准設計為准””。。
對對““該產品該產品””的理解也不就僅僅限於完全相同的產品，在類似的理解也不就僅僅限於完全相同的產品，在類似
產品上採用相同或者相似的外觀設計，依然應當認為落入外產品上採用相同或者相似的外觀設計，依然應當認為落入外
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之內。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之內。



(5)(5)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

補充規定補充規定““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
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

僅依據圖片或者照片確定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僅依據圖片或者照片確定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
圍，會導致不適當的擴大或者縮小外觀設計專利權圍，會導致不適當的擴大或者縮小外觀設計專利權
的保護範圍。的保護範圍。

簡要說明記載了產品名稱、產品用途、產品的設計簡要說明記載了產品名稱、產品用途、產品的設計
要點等。要點等。

使用簡要說明來解釋，可以使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使用簡要說明來解釋，可以使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
範圍的確定更為合理範圍的確定更為合理 。。

但是通過簡要說明來解釋也可能擴大但是通過簡要說明來解釋也可能擴大//縮小圖片或者縮小圖片或者
照片所表示的保護範圍。照片所表示的保護範圍。



3. 3. 完善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外觀設計制度

(6)(6)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 ((新法第新法第6161條條))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

……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或者外觀設

 計專利的計專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
 以要求專利權人以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出具由國務院專出具由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利行政部門對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對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
 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
 審理、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審理、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作出的檢索報作出的檢索報

 告告。。””



(6)(6)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

將檢索報告的名稱修改為將檢索報告的名稱修改為““專利權評估報告專利權評估報告””，並，並
對報告的內容進行適當擴充，即需要對實用新型對報告的內容進行適當擴充，即需要對實用新型
或外觀設計是否滿足新穎性、創造性以及其他實或外觀設計是否滿足新穎性、創造性以及其他實
質性授權條件進行分析、評價。質性授權條件進行分析、評價。

由於外觀設計專利同樣不經過實質審查，故將專由於外觀設計專利同樣不經過實質審查，故將專
利權評估報告的的範圍擴大到外觀設計專利。利權評估報告的的範圍擴大到外觀設計專利。

請求人擴展至包括請求人擴展至包括““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因為利害關係，因為利害關係
人可以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人可以提出專利侵權訴訟。

明確專利權評估報告的性質和法律效力：證據。明確專利權評估報告的性質和法律效力：證據。



4.4. 推動專利的實施推動專利的實施

((11))共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行使共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行使((第第1515條條))
““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

 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
 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
 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
 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
 請權或者專利權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請權或者專利權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2)(2)共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行使共有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行使

新增條款，目的在於立法宗旨之一新增條款，目的在於立法宗旨之一““推動發明創造的應推動發明創造的應
用用””，盡可能為合法實施專利創造條件。，盡可能為合法實施專利創造條件。

專利屬於無形財產，任何共有人單獨實施或以專利屬於無形財產，任何共有人單獨實施或以普通許可普通許可的的
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不會使權利客體受到減損；但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不會使權利客體受到減損；但
其他處置方式其他處置方式((如轉讓、放棄、獨佔許可、提起侵權訴訟如轉讓、放棄、獨佔許可、提起侵權訴訟))
則可能使其他共有人的權利受損，故不可單獨行使。則可能使其他共有人的權利受損，故不可單獨行使。

專利許可方式：普通許可、排他許可、獨佔許可。專利許可方式：普通許可、排他許可、獨佔許可。

許可使用費需進行分配許可使用費需進行分配((非平均分配非平均分配))；單獨實施專利的受；單獨實施專利的受
益無需分配。益無需分配。

““約定約定””為先，無約定才可使用本條規定。為先，無約定才可使用本條規定。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1)(1)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新法第新法第5959條條))
(2)(2)假冒專利行為假冒專利行為

 
((新法第新法第6363條條))

(3)(3)增加行政執法調查取證手段增加行政執法調查取證手段
 
((新法第新法第6464條條))

(4)(4)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
 

((新法第新法第6565條條))
(5)(5)完善臨時禁令條款完善臨時禁令條款

 
((新法第新法第6666條條))

(6)(6)增加訴訟前證據保全的規定增加訴訟前證據保全的規定
 
((新法第新法第6767條條))

(7)(7)加強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加強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
 

((新法第新法第1111條條))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8)(8)建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建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
 

((新法第新法第6161條條))
(9)(9)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

 
((新法第新法第6262條條))

(10)(10)允許平行進口、增加允許平行進口、增加BolarBolar例外的規定例外的規定

((新法第新法第6969條條))
(11)(11)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

 
((新法第新法第4747條條))

(12)(12)增加免除賠償責任的情況增加免除賠償責任的情況
 

((新法第新法第7070條條))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1)(1)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新法第新法第5959條條))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

 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
 解釋權利要求解釋權利要求的內容的內容。。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
 或者照片中的該或者照片中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產品的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專利外觀設計專利
 產品產品為准，為准，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
 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



(1)(1)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對於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而言，明確地規定對於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而言，明確地規定
說明書及附圖進行解釋的物件說明書及附圖進行解釋的物件----權利要求的內權利要求的內

容，以於容，以於““保護範圍以其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為准””
的規定相對應。的規定相對應。

對於外觀設計專利權而言，參見對於外觀設計專利權而言，參見““完善外觀設完善外觀設
計制度計制度--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明確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
一節。一節。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2)(2)假冒專利行為假冒專利行為 ((新法第新法第6363條條))
““假冒假冒他人他人專利的，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由專利的，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由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並予公告，沒收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並予公告，沒收
 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四四三三倍以下的罰倍以下的罰
 款；沒有違法所得的，可以處款；沒有違法所得的，可以處二十二十五五萬元以下萬元以下
 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以非專利產品冒充專利產品、以非專利方法冒充以非專利產品冒充專利產品、以非專利方法冒充
 專利方法的，由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專利方法的，由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
 並予公告，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並予公告，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2)(2)假冒專利行為假冒專利行為

將原專利法關於將原專利法關於““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和““冒充冒充
專利行為專利行為””的規定合併統一為的規定合併統一為““假冒專利行假冒專利行
為為””，同等對待。，同等對待。

““假冒專利行為假冒專利行為””並非並非““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假冒他人專利行為””和和
““冒充專利行為冒充專利行為””的簡單疊加，其具體含義將在的簡單疊加，其具體含義將在
修改的專利法實施條例中作出更具體的規定。修改的專利法實施條例中作出更具體的規定。

提高了行政處罰力度。提高了行政處罰力度。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3)(3)增加行政執法調查取證手段增加行政執法調查取證手段((新法第新法第6464條條))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根據已經取得的證據，對涉嫌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根據已經取得的證據，對涉嫌

 假冒專利行為進行查處時，可以詢問有關當事人，調查假冒專利行為進行查處時，可以詢問有關當事人，調查
 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情況；對當事人涉嫌違法行為的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情況；對當事人涉嫌違法行為的
 場所實施現場檢查；查閱、複製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場所實施現場檢查；查閱、複製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
 合同、發票、賬簿以及其他有關資料；檢查與涉嫌違法合同、發票、賬簿以及其他有關資料；檢查與涉嫌違法
 行為有關的產品，對有證據證明是假冒專利的產品，可行為有關的產品，對有證據證明是假冒專利的產品，可
 以查封或者扣押。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依法行使前款規定的職權時，當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依法行使前款規定的職權時，當
 事人應當予以協助、配合，不得拒絕、阻撓。事人應當予以協助、配合，不得拒絕、阻撓。””



(3)(3)增加行政執法調查取證手段增加行政執法調查取證手段

新增條款，賦予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查處假冒新增條款，賦予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查處假冒
專利行為所需的必要行政執法手段：專利行為所需的必要行政執法手段：

詢問、調查有關情況；詢問、調查有關情況；

對涉嫌場所實施現場檢查；對涉嫌場所實施現場檢查；

查閱、複製合同、發票、賬簿等資料；查閱、複製合同、發票、賬簿等資料；

檢查有關產品；檢查有關產品；

((有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有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對對假冒專利產品可以查封或假冒專利產品可以查封或
扣押。扣押。

不適用對侵犯專利權糾紛的處理。不適用對侵犯專利權糾紛的處理。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4)(4)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新法第新法第6565條條))
““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實

 際際損失損失或者或者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侵
 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權利人被侵權人被侵權人的損的損
 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
 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
 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
 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
 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的賠償。萬元以下的賠償。””



(4)(4)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

明確了確定侵權賠償明確了確定侵權賠償額的計算順序額的計算順序::權利人的實權利人的實
際損失際損失 侵權人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 專利許可專利許可
使用費的合理倍數。使用費的合理倍數。((原法沒有規定前兩種方式原法沒有規定前兩種方式
的先後順序的先後順序))
增加了增加了 ““法定賠償法定賠償””的規定：上限為的規定：上限為100100萬元。萬元。

原法採用最高人民法院原法採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
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定賠償法定賠償””一般在人民幣五一般在人民幣五
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最多不得超過五十萬元。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最多不得超過五十萬元。

只有在前三種方式均無法確定時，才可適用法定賠只有在前三種方式均無法確定時，才可適用法定賠
償。償。

確定具體案件的賠償數額時，要考慮以下酌定因素：確定具體案件的賠償數額時，要考慮以下酌定因素：
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



(4)(4)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明確有關侵權賠償數額的規定

將專利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將專利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納入賠償的範圍，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納入賠償的範圍，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調查取證的費用調查取證的費用((符合規定標準的差旅費、公證符合規定標準的差旅費、公證
費、申請證據保全的費用、誤工費等費、申請證據保全的費用、誤工費等))

合理的律師費合理的律師費((符合相關機構指導性標準的律師費符合相關機構指導性標準的律師費))

僅適用以前三種方式計算賠償數額的情，不適僅適用以前三種方式計算賠償數額的情，不適
用以法定賠償的方式確定賠償數額，因為其中用以法定賠償的方式確定賠償數額，因為其中
應當已經包含了上述合理開支。應當已經包含了上述合理開支。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5)(5)完善臨時禁令條款完善臨時禁令條款 ((新法第新法第6666條條))
““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

 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

 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和財產保全的措施。的措施。

人民法院處理前款申請，適用人民法院處理前款申請，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三條

 至第九十六條和第九十九條的規定。至第九十六條和第九十九條的規定。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擔保；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擔保；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請。

人民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有特殊情況需要人民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有特殊情況需要

 延長的，可以延長四十八小時。裁定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應當立即執行。當延長的，可以延長四十八小時。裁定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應當立即執行。當

 事人對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復議期間不停止裁定的執行。事人對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復議期間不停止裁定的執行。

申請人自人民法院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內不起訴申請人自人民法院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內不起訴

 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該措施。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該措施。

申請有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停止有關行為所遭受的損失。申請有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停止有關行為所遭受的損失。””



(5)(5)完善臨時禁令條款完善臨時禁令條款

刪除了關於財產保全的規定。刪除了關於財產保全的規定。《《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對訴前財對訴前財
產保全作了明確規定，故本次修改後的產保全作了明確規定，故本次修改後的《《專利法專利法》》不再不再
對訴前財產保全進行規定，而直接適用對訴前財產保全進行規定，而直接適用《《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的統一規定。的統一規定。

完善了關於訴前停止有關行為的規定。對於申請和處理完善了關於訴前停止有關行為的規定。對於申請和處理
訴前停止侵權行為程式的規定不再援引訴前停止侵權行為程式的規定不再援引《《民事訴訟民事訴訟
法法》》，而是在，而是在《《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關於訴前財產保全規定的關於訴前財產保全規定的
基礎上進行完善和補充，而直接規定於修改後的基礎上進行完善和補充，而直接規定於修改後的《《專利專利
法法》》中。中。

由於訴前停止被控侵權行為的判斷較為複雜，其適用對由於訴前停止被控侵權行為的判斷較為複雜，其適用對
當事人帶來的影響比訴前財產保全更大，適用也應更加當事人帶來的影響比訴前財產保全更大，適用也應更加
慎重，故慎重，故““可以延長四十八小時可以延長四十八小時””作出決定，而且申請時作出決定，而且申請時
也應當提供擔保。也應當提供擔保。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6)(6)增加訴訟前證據保全的規定增加訴訟前證據保全的規定((新法第新法第6767條條))
““為了制止專利侵權行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為了制止專利侵權行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

 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
 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可以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可以責令申請人提供擔
 保；申請人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請。保；申請人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請。

人民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內作出人民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內作出
 裁定；裁定採取保全措施的，應當立即執行。裁定；裁定採取保全措施的，應當立即執行。

申請人自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請人自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內
 不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該措施。不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該措施。 ””



(6)(6)增加訴訟前證據保全的規定增加訴訟前證據保全的規定

新增條款，用於對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證新增條款，用於對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證
據，在當事人起訴前加以固定和保護的制度。據，在當事人起訴前加以固定和保護的制度。

前提：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前提：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

當事人申請當事人申請

與申請訴前停止侵權行為必須提供擔保的區別：與申請訴前停止侵權行為必須提供擔保的區別：

是否需要提供擔保問題由法院決定；是否需要提供擔保問題由法院決定；

僅要求保全廣告、合同、發票、帳冊以及價值不大的樣品等僅要求保全廣告、合同、發票、帳冊以及價值不大的樣品等
證據，可以不要求提供擔保。證據，可以不要求提供擔保。

4848小時內作出裁定，不適用時間延長。小時內作出裁定，不適用時間延長。

採取保全措施之日起採取保全措施之日起1515日內不起訴的，應當解除。日內不起訴的，應當解除。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7)(7)加強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加強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 ((新法第新法第1111條條))
““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後，除本法另有規定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後，除本法另有規定

 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
 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許諾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許諾
 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
 及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及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
 得的產品。得的產品。

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
 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

 目的製造、目的製造、許諾銷售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
 品。品。””



(7)(7)加強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加強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

許諾銷售許諾銷售(Offering for sale)(Offering for sale)，是指以做廣告、，是指以做廣告、
在商店櫥窗中陳列或者在展銷會上展出等方式在商店櫥窗中陳列或者在展銷會上展出等方式
作出銷售商品的意思表示，並非真正的銷售。作出銷售商品的意思表示，並非真正的銷售。

根據原專利法制定的根據原專利法制定的《《展會知識產權保護辦展會知識產權保護辦
法法》》無法處理在展會上展出侵犯外觀設計專利無法處理在展會上展出侵犯外觀設計專利
權的產品的行為。權的產品的行為。

在商業交易的早期階段及時制止外觀設計專利在商業交易的早期階段及時制止外觀設計專利

權的侵權行為，將侵權行為扼殺在權的侵權行為，將侵權行為扼殺在““即發侵權即發侵權””
階段，以充分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階段，以充分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8)(8)建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建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制度 ((新法第新法第6161條條))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

……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或者外觀設計專

 利的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
 利權人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對
 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
 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審理、處理專利侵權糾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審理、處理專利侵權糾
 紛的證據紛的證據作出的檢索報告作出的檢索報告。。””

參見參見““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完善外觀設計制度--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建立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
告制度告制度””一節。一節。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9)(9)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 ((新法第新法第6262條條))

““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有證據證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有證據證
 明其實施的技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明其實施的技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
 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權。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權。””



(9)(9)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

新增條款，在侵權糾紛中引入新增條款，在侵權糾紛中引入““現有技術和現現有技術和現
有設計抗辯有設計抗辯””的規則。的規則。

專利申請和審查制度中的缺陷可能導致一些現專利申請和審查制度中的缺陷可能導致一些現
有技術或現有設計被授予專利權。有技術或現有設計被授予專利權。

按照舊法，被控侵權人認為該專利權屬于現有按照舊法，被控侵權人認為該專利權屬于現有
技術或現有設計，只能向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技術或現有設計，只能向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
無效宣告請求，導致專利侵權糾紛的審判或處無效宣告請求，導致專利侵權糾紛的審判或處
理程式複雜漫長，使被控侵權人陷入無端的訴理程式複雜漫長，使被控侵權人陷入無端的訴
累。累。



(9)(9)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增加現有技術抗辨的規定

僅是一種抗辯的權利，並不直接導致專利權被僅是一種抗辯的權利，並不直接導致專利權被
無效。無效。

被控侵權人自己提出抗辨主張和證據，不能由法院被控侵權人自己提出抗辨主張和證據，不能由法院
或者行政機關主動提出；或者行政機關主動提出；

只能以實施的技術為現有技術只能以實施的技術為現有技術//設計為由進行抗辨，設計為由進行抗辨，
不能依據其他宣告無效的理由抗辨；不能依據其他宣告無效的理由抗辨；

被控侵權人提出抗辨，受案機關判斷：被控侵權人提出抗辨，受案機關判斷：
抗辨能否成立抗辨能否成立

如抗辯不成立，則需判斷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如抗辯不成立，則需判斷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

現有技術抗辨成立現有技術抗辨成立--個案適用。個案適用。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10)(10)允許平行進口、增加允許平行進口、增加BolarBolar例外的規定例外的規定((新法第新法第6969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

((一一))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
 由專利權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由專利權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售出後，使用、售出後，使用、

 許諾銷售、銷售、許諾銷售、銷售、進口進口該產品的；該產品的；

……
((五五))為提供行政審批所需要的資訊，製造、使用、為提供行政審批所需要的資訊，製造、使用、

 進口專利藥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以及專門為其製進口專利藥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以及專門為其製
 造、進口專利藥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造、進口專利藥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 ””



(10)(10)允許平行進口、增加允許平行進口、增加BolarBolar例外的規定例外的規定

完善有關權利用盡原則的規定，允許平行進口完善有關權利用盡原則的規定，允許平行進口
行為。行為。

““由專利權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由專利權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既可以包既可以包
括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又可以包括外觀單位或者個括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又可以包括外觀單位或者個
人。人。

““售出售出””行為不僅包括我國境內的合法銷售行為，也行為不僅包括我國境內的合法銷售行為，也
包括我國境外的合法銷售行為包括我國境外的合法銷售行為((專利權的國際用盡專利權的國際用盡))。。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增加了增加了BolarBolar例外例外((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實驗例外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實驗例外))的規的規
定。定。

按照藥品和醫療器械的上市審批制度，仍然必須提供其藥品按照藥品和醫療器械的上市審批制度，仍然必須提供其藥品
或醫療器械的各種實驗資料和資料，證明其產品符合安全或醫療器械的各種實驗資料和資料，證明其產品符合安全
性、有效性等要求，才能獲得上市許可。性、有效性等要求，才能獲得上市許可。

如果專利權保護期限屆滿後才允許仿製的公司開始進行相關如果專利權保護期限屆滿後才允許仿製的公司開始進行相關
實驗，以獲取上述資料和資料，就導致仿製藥品和醫療器械實驗，以獲取上述資料和資料，就導致仿製藥品和醫療器械
的上市時間被大大延遲。不利於公眾獲得低廉的藥品和醫療的上市時間被大大延遲。不利於公眾獲得低廉的藥品和醫療
器械。器械。

專為獲得行政審批所需資訊而製造、使用、進口專利藥品或專為獲得行政審批所需資訊而製造、使用、進口專利藥品或
醫療器械，包括他人為其製造、進口。醫療器械，包括他人為其製造、進口。



5. 5. 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強化專利權保護，兼顧公眾利益

(11)(11)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新法第新法第4747條條))
““宣告無效的專利權視為自始即不存在。宣告無效的專利權視為自始即不存在。

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對在宣告專利權無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對在宣告專利權無效前人民法院作出

 並已執行的專利侵權的判決、並已執行的專利侵權的判決、調解書調解書裁定裁定，，已經履行或者強制執行已經履行或者強制執行

 的專利侵權糾紛處理決定，以及已經履行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和專的專利侵權糾紛處理決定，以及已經履行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和專

 利權轉讓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專利權人的惡意給他人造成利權轉讓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專利權人的惡意給他人造成

 的損失，應當給予賠償。的損失，應當給予賠償。

依照前款規定不返還專利侵權賠償金、專利使用費、專利權轉依照前款規定不返還專利侵權賠償金、專利使用費、專利權轉

 讓費，明顯違反公平原則的，應當全部或者部分返還讓費，明顯違反公平原則的，應當全部或者部分返還如果依照前款如果依照前款

 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專利權轉讓人不向被許可實施專利人或者專利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專利權轉讓人不向被許可實施專利人或者專利

 權受讓人返還專利使用費或者專利權轉讓費，明顯違反公平原則，權受讓人返還專利使用費或者專利權轉讓費，明顯違反公平原則，

 專利權人或者專利權轉讓人應當向被許可實施專利人或者專利權受專利權人或者專利權轉讓人應當向被許可實施專利人或者專利權受

 讓人返還全部或者部分專利使用費或者專利權轉讓費讓人返還全部或者部分專利使用費或者專利權轉讓費

 
。。””



(11)(11)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

將將““裁定裁定””改為改為““調解書調解書””
裁定主要涉及訴訟程式方面事宜，而不涉及實體問題；裁定主要涉及訴訟程式方面事宜，而不涉及實體問題；

調解結案的專利侵權訴訟，調解書具有執行力，已執行的不調解結案的專利侵權訴訟，調解書具有執行力，已執行的不
具有追溯力。具有追溯力。

修改前的規定造成誤解：修改前的規定造成誤解：

一些法院甚至認為無效宣告決定對法院已經作出並執行的停一些法院甚至認為無效宣告決定對法院已經作出並執行的停
止侵權、財產保全或者證據保全的裁定不具有追溯力；止侵權、財產保全或者證據保全的裁定不具有追溯力；

使臨時措施、財產保全或者證據保全制度中有關擔保和申請使臨時措施、財產保全或者證據保全制度中有關擔保和申請
錯誤反賠的制度設計落空，導致臨時措施、財產保全和證據錯誤反賠的制度設計落空，導致臨時措施、財產保全和證據
保全制度可能被濫用。保全制度可能被濫用。



(11)(11)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專利權無效決定的溯及力問題

將侵權賠償金作為顯失公平時應當返還的費用之一將侵權賠償金作為顯失公平時應當返還的費用之一

專利侵權賠償金與專利許可使用費性質相似；專利侵權賠償金與專利許可使用費性質相似；

專利權被宣告無效的，支付侵權賠償金與使用費就失去了基專利權被宣告無效的，支付侵權賠償金與使用費就失去了基
礎，如不返還顯失公平的，就應當予以返還；礎，如不返還顯失公平的，就應當予以返還；

尤其對於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而言，司法判決尤其對於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而言，司法判決
或者行政決定認定侵權後專利權被無效的情況更為多見。或者行政決定認定侵權後專利權被無效的情況更為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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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增加免除賠償責任的情況增加免除賠償責任的情況((新法第新法第7070條條))
““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或者銷售不

 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並售出的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並售出的專利專利
 侵權產品侵權產品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

 的產品的產品，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
 償責任。償責任。””

不知情侵權免賠情形中增加不知情侵權免賠情形中增加““許諾銷售許諾銷售””。。
以以““專利侵權產品專利侵權產品””來表示來表示““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
直接獲得的產品直接獲得的產品 ””，更加簡潔。，更加簡潔。



66..簡化行政手續，明確政府職責簡化行政手續，明確政府職責

(1)(1) 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轉讓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轉讓((新法第新法第1010條條))
““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可以轉讓。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可以轉讓。

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向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向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
 外國其他組織外國其他組織轉讓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轉讓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

 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手續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手續
 必須經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准必須經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准。。

轉讓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當事人應轉讓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當事人應
 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
 記，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予以公告。專利申記，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予以公告。專利申
 請權或者專利權的轉讓自登記之日起生效。請權或者專利權的轉讓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1)(1)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轉讓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轉讓

將將““外國人外國人””修改為修改為““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
織織””，使外國主體稱謂在整個專利法中保持一致。，使外國主體稱謂在整個專利法中保持一致。

根據根據《《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將技術分為三類：將技術分為三類：

(1)(1)禁止出口的技術，不得出口；禁止出口的技術，不得出口；

(2)(2)限制出口的技術，實施許可證管理，未經許可，不得限制出口的技術，實施許可證管理，未經許可，不得
出口；出口；((《《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技術出口，技術出口
許可意向書許可意向書 談判、簽訂轉讓合同談判、簽訂轉讓合同 技術出口許可證技術出口許可證))

(3)(3)自由出口的技術，實施合同登記管理，只需要將技術自由出口的技術，實施合同登記管理，只需要將技術
轉讓合同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登記即可。轉讓合同在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登記即可。



66..简化行政手续，明确政府职责简化行政手续，明确政府职责

(2)(2)取消對涉外代理機構的指定取消對涉外代理機構的指定((新法第新法第1919條條))
““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

 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依依

 法設立法設立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指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指定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

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在國內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在國內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

 可以委託可以委託依法設立的依法設立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專利代理機構辦理。

專利代理機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按照被代理人的委專利代理機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按照被代理人的委

 託辦理專利申請或者其他專利事務；對被代理人發明創造的內託辦理專利申請或者其他專利事務；對被代理人發明創造的內

 容，除專利申請已經公佈或者公告的以外，負有保密責任。專利容，除專利申請已經公佈或者公告的以外，負有保密責任。專利

 代理機構的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代理機構的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指定的專利代理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指定的專利代理””((即涉外代理機構即涉外代理機構)) ““依法設依法設

立的專利代理機構立的專利代理機構””



66..简化行政手续，明确政府职简化行政手续，明确政府职责责

(3)(3)取消向外申请的两项限制取消向外申请的两项限制((新法第新法第2020条条))
““任何任何中国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将在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中国国内国内完成的完成的发明或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者实用新型发明创造发明创造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事先报
 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的程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的程
 序、期限等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序、期限等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先向国务院专利行先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申请专利，委托其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政部门申请专利，委托其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并遵守本法第四条的规定并遵守本法第四条的规定。。

……
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不授予专利权。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不授予专利权。 ””



(3)(3)取消向外申请的两项限制取消向外申请的两项限制

取消了在中國完成的發明或實用新型在必須先取消了在中國完成的發明或實用新型在必須先
在中國申請的限制，但是必須經過保密審查。在中國申請的限制，但是必須經過保密審查。

取消了中國單位或個人向外國申請專利必須委取消了中國單位或個人向外國申請專利必須委
託涉外代理機構辦理的限制。託涉外代理機構辦理的限制。



66..简化行政手续，明确政府职责简化行政手续，明确政府职责

(4)(4)明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布专利信息的职责明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布专利信息的职责
 ((新法第新法第2121条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按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按
 照客观、公正、准确、及时的要求，依法处理有关专照客观、公正、准确、及时的要求，依法处理有关专
 利的申请和请求。利的申请和请求。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完整、准确、及时发布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完整、准确、及时发布
 专利信息，定期出版专利公报。专利信息，定期出版专利公报。

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内容负有保密责任。门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内容负有保密责任。””



7. 7. 其他修改其他修改

專利許可合同專利許可合同((新法第新法第1212條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利的，應當與專利權人訂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利的，應當與專利權人訂

 立立書面書面實施許可合同，向專利權人支付專利使用費。實施許可合同，向專利權人支付專利使用費。
 被許可人無權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被許可人無權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
 實施該專利。實施該專利。””

《《合同法合同法》》規定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
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專利權屬于私權，公權力專利權屬于私權，公權力
不應過多干預。不應過多干預。

專利許可合同不同于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轉讓合專利許可合同不同于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轉讓合
同。同。

為專利實施默示許可奠定法律基礎。為專利實施默示許可奠定法律基礎。



7. 7. 其他修改其他修改

表明身份和专利标识的权利表明身份和专利标识的权利((新法第新法第1717条条))
““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發明人或者設計人有權有權有有在專利檔中寫明自己是發在專利檔中寫明自己是發

 明人或者設計人明人或者設計人的權利的權利。。

專利權人有權在其專利產品或者該產品的包裝上標專利權人有權在其專利產品或者該產品的包裝上標
 明明專利標識專利標識專利標記和專利號專利標記和專利號。。””

合併原專利法第合併原專利法第1515和和1717條；條；

將將““專利標記和專利號專利標記和專利號””統一為統一為““專利標識專利標識””。。



7. 7. 其他修改其他修改

专利申请文件的要求专利申请文件的要求((新法第新法第2626条条))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

 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发明人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设计人

 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以及其他事项。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以及其他事项。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

 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清楚、简要地限定说明说明要要

 求专利保护的范围。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

 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

 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 ””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一：案例一：

XXXX理工大學與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肖某專利權屬糾紛案理工大學與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肖某專利權屬糾紛案

原告：原告：XXXX理工大學理工大學

被告：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肖某被告：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肖某

原告XX理工大學於2001年委託肖某以大學名義參加國家〝可
資源化烟氣脫硫技術〞(“863” 計劃) 的投標活動，並最終中
標。肖某成為該課題組組長。

原告與中國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簽訂了《國家高技術研究
發展計劃》合同第6條的約定，以及與被告肖某簽訂的《聘用
合同書》中約定，執行〝可資源化烟氣脫硫技術〞課題形成
的專利權應為原告享有。

於2006年，原告經檢索發現，被告就〝脫硫塔〞申請中國實
用新型專利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一：案例一：

•• 被告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辨稱：該專利是他們與案外人被告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辨稱：該專利是他們與案外人
 甲公司合作研發的技術，並非甲公司合作研發的技術，並非“863” 計劃的成果的成果

•• 被告肖某辨稱：該專利是與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簽訂的被告肖某辨稱：該專利是與上海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簽訂的
 合同共同研發的專利，並非合同共同研發的專利，並非“863” 課題成果。即使是在執行課題成果。即使是在執行

 “863”課題中形成，他也是共有權利人。中形成，他也是共有權利人。

法院經審理認定：肖某在自己編制法院經審理認定：肖某在自己編制“863”計劃課題自驗收報告計劃課題自驗收報告
 中明確明該專利屬於執行該課題形成。反觀兩被告，對其主中明確明該專利屬於執行該課題形成。反觀兩被告，對其主
 張沒有提交任何証明他們實際履行合同的証據。判決該實用張沒有提交任何証明他們實際履行合同的証據。判決該實用
 新型專利歸原告所有。新型專利歸原告所有。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一：案例一：

中國專利法第八條中國專利法第八條 兩個以上單位或者個人合兩個以上單位或者個人合
 作完成的發明創造、一個單位或者個人接受作完成的發明創造、一個單位或者個人接受

 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委託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委託所完成的發明創造，
 除另有協議的以外除另有協議的以外，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完，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完
 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單位或者個人；申請被批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單位或者個人；申請被批
 准後，申請的單位或者個人為專利權人。准後，申請的單位或者個人為專利權人。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二：案例二：

甲某訴青島股份有限公司發明專利侵權糾紛案甲某訴青島股份有限公司發明專利侵權糾紛案

原告甲某是原告甲某是〝〝肉脂渣及其制造方法肉脂渣及其制造方法〞〞發明專利的專利人，申請日為發明專利的專利人，申請日為19971997
年年99月月1212日，日，19991999年年33月月2424日被公開，授予專利權的日期為日被公開，授予專利權的日期為20012001年年66月月2323
日。日。

被告在青島市技術監督局備案的純精壓縮肉企業標準，該標準實施日期被告在青島市技術監督局備案的純精壓縮肉企業標準，該標準實施日期

為為20002000年年99月月12 12 日日

法院經審理認定：被告生產的法院經審理認定：被告生產的〝〝純精壓縮肉純精壓縮肉〞〞以及被告制迼以及被告制迼〝〝純精壓縮純精壓縮

 肉肉〞〞的方法，均落入原告發明專利書中的保護範圍，構成對原告專利權的方法，均落入原告發明專利書中的保護範圍，構成對原告專利權

 的侵害，被告應停止生產、銷售，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的侵害，被告應停止生產、銷售，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

由於被告開始生產的時間遲於原告的專利申請公佈日，但早於原告利授由於被告開始生產的時間遲於原告的專利申請公佈日，但早於原告利授

 權日，因此原告有權要求被告就其在原告專利授權日之前實施專利的行權日，因此原告有權要求被告就其在原告專利授權日之前實施專利的行

 為向原告支付費用。被告在原告獲得專利授權之後實施專利的行為為專為向原告支付費用。被告在原告獲得專利授權之後實施專利的行為為專

 利侵權行為，應賠償原告因侵權行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利侵權行為，應賠償原告因侵權行而造成的經濟損失。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二：案例二：

中國專利法第十三條中國專利法第十三條 發明專利申請發明專利申請公佈後公佈後，申請人可以要求，申請人可以要求
 實施其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實施其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

第六十八條第六十八條 侵犯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或者侵犯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或者
 利害關係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利害關係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

發明專利申請公佈後至專利權授予前使用該發明未支付發明專利申請公佈後至專利權授予前使用該發明未支付
 適當使用費的，專利權人要求支付使用費的訴訟時效為二適當使用費的，專利權人要求支付使用費的訴訟時效為二

 年，自專利權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他人使用其發明之日起計年，自專利權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他人使用其發明之日起計
 算，但是，算，但是，專利權人於專利權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應當專利權人於專利權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應當
 得知的，自專利權授予之日起計算。得知的，自專利權授予之日起計算。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三：案例三：
甲某訴專利復審委員會專利行政訟案甲某訴專利復審委員會專利行政訟案

甲某是甲某是〝〝 竹纖維及其制造方法竹纖維及其制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專利權人，申請日是於的發明專利的專利權人，申請日是於20022002
年年44月月1010日日
乙某針對專利向被告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無宣告請求，為本專利授權的權乙某針對專利向被告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無宣告請求，為本專利授權的權
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的修改不符合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的修改不符合《《專利法專利法》》第第3333條的規定。條的規定。
專利復審委員會認為本專利授權文本和本專利的公開文本相比存在多處修專利復審委員會認為本專利授權文本和本專利的公開文本相比存在多處修
改：發明內容部份，將公開文本中改：發明內容部份，將公開文本中〝〝天然植物脫胶軟化劑天然植物脫胶軟化劑〞〞改為授權文本改為授權文本
中的中的〝〝脫胶軟化劑脫胶軟化劑〞〞，並將公開文本中的，並將公開文本中的〝〝該脫胶軟化劑為天然植物配該脫胶軟化劑為天然植物配
方，不含酸碱化學劑方，不含酸碱化學劑〞〞在授權文本刪去。對於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而言，在授權文本刪去。對於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而言，
從申請公開文本中記載的使用從申請公開文本中記載的使用〝〝天然植物脫胶軟化劑天然植物脫胶軟化劑〞〞來制備本發明的竹來制備本發明的竹
纖維的信息中，並不能直接地，亳無疑義地確定授權文本中記載的使用纖維的信息中，並不能直接地，亳無疑義地確定授權文本中記載的使用任任
何脫胶軟化劑都可以製備出本發明的竹纖維何脫胶軟化劑都可以製備出本發明的竹纖維。該修改不符合。該修改不符合《《專利法專利法》》第第
3333條，宣告本專利全部無效。條，宣告本專利全部無效。
甲某不服上訴，但維持原判甲某不服上訴，但維持原判

法院經審理認定：所作的修改使專利授權文本與公開文本記載的信息明顯法院經審理認定：所作的修改使專利授權文本與公開文本記載的信息明顯

 不同，而該領域的技術人員亦不能直接地，亳無疑義地得出該修內容。該不同，而該領域的技術人員亦不能直接地，亳無疑義地得出該修內容。該

 修改超出原說明書記載的範圍。修改超出原說明書記載的範圍。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三：案例三：

中國專利法第三十三條中國專利法第三十三條 申請人可以對其專利申請人可以對其專利
 申請檔進行修改，但是，對發明和實用新型申請檔進行修改，但是，對發明和實用新型

 專利申請檔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說明書和權利專利申請檔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說明書和權利
 要求書記載的範圍，對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檔要求書記載的範圍，對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檔
 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圖片或者照片表示的範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圖片或者照片表示的範

 圍。圍。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四：案例四：

盧某不服專利權終止請求行政復議國家賠償案盧某不服專利權終止請求行政復議國家賠償案

盧某於盧某於19991999年年1010月月2222日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時同時提出費用減緩請日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時同時提出費用減緩請
求，並獲專利局批准。求，並獲專利局批准。

於第於第77專利年度的年費，專利局要求繳交全數費用，盧某未有繳專利年度的年費，專利局要求繳交全數費用，盧某未有繳
納，專利局發出專利局專利權終止通知書，但盧某不服提出行政複納，專利局發出專利局專利權終止通知書，但盧某不服提出行政複
議申請，要求恢復專利權和賠償人民幣議申請，要求恢復專利權和賠償人民幣100100萬元。萬元。

國家知識產權局經複議審查認為：本專利申請於國家知識產權局經複議審查認為：本專利申請於20032003年年1111月月55日公日公
告授權。專利局應以第告授權。專利局應以第55專利年度為授權年度，並以此計算授權後專利年度為授權年度，並以此計算授權後33
年減免費用。但由於專利局未有及時發現並調整該授權減免年度，年減免費用。但由於專利局未有及時發現並調整該授權減免年度，
造成後來發出的繳費通知數額出現失誤。因此本案第造成後來發出的繳費通知數額出現失誤。因此本案第77專利年度年專利年度年
費仍當減緩，但專利局錯誤地以全數進行計算。費仍當減緩，但專利局錯誤地以全數進行計算。

因因20062006年年66月月2323日根據錯誤的通知書作出的專利權絡止決定也是錯日根據錯誤的通知書作出的專利權絡止決定也是錯
誤。故該專利權終止通知應當撤銷誤。故該專利權終止通知應當撤銷﹐﹐該專利權應當恢復。該專利權應當恢復。

至於要求賠償人民幣至於要求賠償人民幣100100萬元的請求，由於繳納專利年費是專利權萬元的請求，由於繳納專利年費是專利權
人應盡的義務，不構成行政違法，不需承擔賠償責任。人應盡的義務，不構成行政違法，不需承擔賠償責任。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四：案例四：

中國專利法第四十三條中國專利法第四十三條 專利權人應當自被授予專利專利權人應當自被授予專利
 權的當年開始繳納年費。權的當年開始繳納年費。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專利權在期限屆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專利權在期限屆滿
 前終止：前終止：

（一）沒有按照規定繳納年費的；（一）沒有按照規定繳納年費的；

（二）專利權人以書面聲明放棄其專利權的。（二）專利權人以書面聲明放棄其專利權的。

專利權在期限屆滿前終止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專利權在期限屆滿前終止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登記和公告。門登記和公告。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五：案例五：

全面覆蓋原則－甲公司訴乙公司、丙家電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全面覆蓋原則－甲公司訴乙公司、丙家電公司侵犯實用新型
 專利糾紛案專利糾紛案

甲公司甲公司於於20042004年年11月月77日獲得日獲得〝〝一種固定方式可變的風扇一種固定方式可變的風扇〞〞的實用新型專的實用新型專
利權利權
20062006年年66月月甲公司甲公司從被告從被告丙家電公司丙家電公司購買了購買了〝〝亞摩斯亞摩斯〞〞風扇一台，該風風扇一台，該風
扇由乙公司生產、銷售。原告甲公司認為該風扇侵犯了其專利權，向山扇由乙公司生產、銷售。原告甲公司認為該風扇侵犯了其專利權，向山
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起訴，請求法院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起訴，請求法院停止侵權、賠償損失。
經法庭查明：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征完全覆蓋了濊案專利權利要求的經法庭查明：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征完全覆蓋了濊案專利權利要求的
全部必要技術特徵，落入了原告的實用新型專利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全部必要技術特徵，落入了原告的實用新型專利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
構成侵權。構成侵權。

發明或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權利要求的內容為準，其中由解決發明或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權利要求的內容為準，其中由解決
技術問題的全部必要技術特徵構成的獨立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最大，因技術問題的全部必要技術特徵構成的獨立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最大，因
此在實踐中通常是按獨立權利要求的必要技術特征，也就隨之確定了專此在實踐中通常是按獨立權利要求的必要技術特征，也就隨之確定了專
利權的保護範圍。本案被控侵權產品的具體技術特徵和涉案專利獨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本案被控侵權產品的具體技術特徵和涉案專利獨立專
利權要求的必要技術特徵相比，一一對應，被控侵權產品落入了涉案專利權要求的必要技術特徵相比，一一對應，被控侵權產品落入了涉案專
利的保護範圍，構成侵權。利的保護範圍，構成侵權。



8. 8.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案例五：案例五：

中國專利法第五十九條中國專利法第五十九條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
 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准，

 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要求的內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要求的內
 容。容。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或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或
 者照片中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為准，簡要說者照片中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為准，簡要說
 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產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產
 品的外觀設計。品的外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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